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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YD01-2021-0004

虞政办发〔2021〕19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农贸市场新一轮提升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动农贸市场提升发展，优化购物环境，提高规

范化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，促进市场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，结

合我区实际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区农贸市场新一轮提升发

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关于建设“创新强区、品质名城”的总

体部署，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满意度为出发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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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创建省星级文明规范市场、省放心农贸市场、省“五化”市

场（便利化、智慧化、人性化、特色化、规范化）为载体，加

大投入，优化管理，推动提升发展，打造一批设施完善、环境

舒适、管理规范、业态创新、服务满意的农贸市场，实现市场

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到 2021 年，创成省“五化”市场 10 家（其中商品交易市场 4

家），实现城区三星级及以上文明规范市场“五化”市场创建覆

盖率 100%；新（续）创省放心农贸市场 5 家，实现省放心农贸

市场覆盖率 60%以上。到 2022 年, 省放心农贸市场覆盖率 65%

以上。到 2023 年，省放心农贸市场覆盖率 70%以上，城区农贸

市场二星级及以上文明规范市场覆盖率 100%。

二、政策措施

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贸市场提升发展，对创建

星级文明规范市场、省放心农贸市场、省“五化”市场及农贸

市场长效规范管理予以奖补。奖补对象为市场举办单位。新一

轮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时间暂定三年，即 2021 年至 2023 年。

（一）对创建省星级文明规范市场的予以补助。

1.对通过省一星级标准验收的农贸市场，按照最近两年内

（当年及前一年，下同）建设投资额（不含土地投入，下同）

的 40%予以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；

2.对通过省二星级标准验收的农贸市场，按照最近两年内

建设投资额的 45%予以补助（前一星级已补助的不再重复补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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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同）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；

3.对通过省三星级及以上标准验收的农贸市场，按照最近

两年内建设投资额的 50%予以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二）对创建省放心农贸市场和省“五化”市场的予以一

次性奖补。对成功创建省放心农贸市场的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；

对成功创建省“五化”市场的，按照“五化”改造投资额的 50%

予以一次性奖补，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。

（三）对符合城乡规划办理农贸市场名称登记证的予以一

次性奖励。对大中型农贸市场（经营户数在 80 户及以上）一次

性奖励 10 万元，对小型农贸市场（经营户 80 户以下）一次性

奖励 5 万元。

（四）对农贸市场长效规范管理予以考评奖励。

区商品交易市场及农贸市场提升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每年对农贸市场长效规范管理情况（主要内容包括商品质量、

食品安全、卫生保洁、诚信经营等）予以排名考评和奖励。具

体按照《绍兴市上虞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虞财行[2018]14 号）文件执行。

（五）国有主体农贸市场创建星级文明规范市场和省“五

化”市场按奖补标准的 50%予以兑现。

（六）商品交易市场创建省“五化”市场，参照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加强领导。农贸市场提升发展是一项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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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工程，事关城市品质提升，事关群众福祉。各级各有关部门

要切实提高工作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突出工作重点，统筹协

调推进，确保农贸市场新一轮提升发展的各项目标全面完成。

（二）精心指导，提高质量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对照

省星级文明规范市场、省放心农贸市场和省“五化”市场创建

标准，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，加强对市场方的指导，落实具体

的工作要求，精心实施，努力提高全区农贸市场整体创建水平。

（三）注重绩效，齐抓共管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

各项监管措施，严格考核管理，确保资金绩效和农贸市场新一

轮提升发展取得实效。要坚持奖优罚劣，及时表扬先进，鞭策

后进，充分调动市场方的工作积极性，形成良好的工作格局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本实施意见由区府办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承担。本实施意见内容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上虞区第一批、第二批“五化”市场创建名单

2.上虞区农贸市场提星升级 2021 年－2023 年

三年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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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虞区第一批、第二批“五化”市场创建名单

第一批“五化”市场创建名单（2020 年）：百官农贸市场

（国有）、滨江农贸市场（集体）、大通农批市场（集体）、大通

二手车交易市场（集体）

第二批“五化”市场创建名单（2021 年）：东关农贸市场

（国有）、崧厦农贸市场（国有）、服装市场（国有）、老汽车站

综合市场（集体）、浙江石狮商贸城（民营）、道墟农贸市场（民

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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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虞区农贸市场提星升级 2021 年－2023 年三年计划表

乡镇、街道： （盖章）

年度 市场名称 举办单位

营业

面积

（㎡）

摊位

数

（个）

计划

投资

（万元）

提星升级计划农贸市场（打√）

新办市场

登记证
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

乡镇、街道负责人签字： 联络员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请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前上报区市场监管局。联系人：吴土强，联系电话：892808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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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月 30 日印发


